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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2026年
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于2026年04月03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2026
年第三次会议。会议由董事长严俊旭先生召集主持，以书面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及相

关议案于2026年04月01日通过即时通讯等方式发送至各位董事，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

董事7名，全体高管列席。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及《监管规则适用指引一一发行类第 7号》等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要求，公司编制的截至2025年12月31日止的《前次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专项报告》，如实反映了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符合监管要求。本报告已经容诚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核，并出具了《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本议案已经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战略与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并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前次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公告编号：2026-026）、《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2、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于2026年4月20日（周一）下午14:00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披露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召开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6-025）。

三、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相关委员会决议；

2、第六届董事会2026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04月0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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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6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会届次：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2、股东会的召集人：董事会。

3、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4、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04月20日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4月20

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6年04月20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6年04月15日。

7、出席对象：

（1）于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会，并可以书面形式（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4）根据相关法规应当出席股东会的其他人员。

8、会议地点：上海市长宁区长宁路1193号来福士广场T3座12层。

二、会议审议事项

1、本次股东会提案编码表

提案编码

1.00

提案名称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提案类型

非累积投票提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
（1）上述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须经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2）上述议案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事项，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并

将结果予以披露。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3）上述议案已由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26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程序合法，资料完备。具

体内容详见2026年04月04日披露在《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

（1）法人股东：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的，需持本人身份证、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

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的，需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

托书（见附件）、加盖委托人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

（2）自然人股东：自然人股东本人出席的，须持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

的，委托代理人凭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见附件）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2026年04月17日下午18：
00点前送达至公司，或邮件发送至会议联系人邮箱）。信函、传真或邮件发出后，请致电会议

联系人进行确认，以免出现登记信息未送达的情形。

上述登记材料均需提供复印件一份，个人材料复印件须个人签字，法人股东登记材料复印

件须加盖公章。

2、登记时间：2026年04月17日下午18：00之前。

3、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上海市长宁区长宁路1193号来福士广场T3
座12层），信函请注明“股东会”字样。

4、联系方式及其它说明

（1）联系人：于永洪

（2）联系电话：021-52310067
（3）传真：021-52310070
（4）电子邮箱：yuyh@titanwind.com.cn
本次现场会议会期为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会上，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

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2026年第三次会议决议；

2、附件1：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3、附件2：授权委托书。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04月04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2531”，投票简称为“天顺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

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

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

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6年 04月 20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一 9:25，9:30一 11:30 和 13:00一

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04月20日，9:15一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

络投票实施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业务股东身份认证操作说明》的规定办理身份

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

网投票系统 https://wltp.cninfo.com.cn 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https://wltp.cninfo.com.cn 在规定时间

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或本单位）出席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于2026年04月20日召开的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并代表本人（或本单位）按以下方式行
使表决权：

本次股东会提案表决意见表

提案编码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提案名称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
告的议案

备注

√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名称（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社会信用代码）：
（委托人为法人股东，应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委托人股东账号： 持股数量：
受托人：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签发日期： 委托有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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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规
则适用指引一一发行类第7号》的规定，将本公司截至2025年12月31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报告如下：

一、前次募集资金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向昆山新长征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590号）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
以现金的方式支付15,000.00万元交易对价并采用非公开方式向昆山新长征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现更名为“扬州马特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昆山新长征”）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股）23,490,015股，发行价格为6.51元/股，购买其持有的苏州天顺风电叶片技术有限
公司（现更名为“苏州天顺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熟叶片”或“标的资产”）20%
股权。

1、标的资产的过户情况
根 据 常 熟 市 行 政 审 批 局 于 2021 年 3 月 26 日 核 发 的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320581MA1MLJAB9G的《营业执照》，昆山新长征将持有的常熟叶片20%股权变更至公司名
下，本次变更后公司直接及间接合计持有常熟叶片100%股权，常熟叶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2、证券发行登记等事宜的办理情况
截至2021年3月26日止，公司已收到昆山新长征投入的价值为30,292.00万元的苏州天

顺20%股权，其中价值为15,292.00万元的常熟叶片股权对应本次重组中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
份，本次发行计入实收股本23,490,015元，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129,429,985.00元；公司变
更后的注册资本为1,802,509,062元，累计实收股本为人民币1,802,509,062元。上会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事项进行了验资，并于2021年3月
31日出具“上会师报字〔2021〕第2983号”《验资报告》。

2021年4月7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股份登记申请受理
确认书》，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登记手续已办理完毕。公司本
次发行股份数量为23,490,015股，均为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的股份数量
为1,802,509,062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未涉及募集资金的实际流入，不存在资金到账时间及资金
在专项账户的存放情况。

二、前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说明
（一）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1。
（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说明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无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三）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的差异内容和原因说明
2021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实际投资金额与承诺投资金额一致，不存在差异。
（四）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说明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无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五）闲置募集资金情况说明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无临时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说明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2。对照表中实现效益的计

算口径、计算方法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四、前次发行涉及以资产认购股份的资产运行情况说明
（一）资产权属变更情况
2021年3月1日，公司取得了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向昆山

新长征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590号），核准公司向
昆山新长征发行23,490,015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2021年3月26日，常熟叶片20%股权过户
事宜完成变更登记，并取得常熟市行政审批局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91320581MA1ML⁃

JAB9G的《营业执照》。

（二）资产账面价值变化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022年12月31日

201,340.93

146,986.29

54,354.64

2021年12月31日

164,188.66

83,229.06

80,959.61

2020年12月31日

178,375.46

116,609.44

61,766.02

注：2020年度、2021年度、2022年度数据业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三）生产经营及效益贡献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普通股股东净利润

2022年度

185,471.09

164,186.32

14,501.27

14,523.82

12,077.08

2021年度

183,622.02

152,935.22

22,853.74

22,494.03

19,162.33

2020年度

218,896.44

174,308.26

34,872.49

34,913.12

29,403.25

注：2020年度、2021年度、2022年度数据业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四）效益实现情况

昆山新长征承诺常熟叶片2020年、2021年及2022年累计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不低于5.7亿元。业绩承诺实现情况的确认为业绩承诺期届

满后，常熟叶片业绩承诺期实现的净利润金额由公司自行聘请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机

构出具的审计报告确定。常熟叶片效益实现情况列示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期实际完成数（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

累计实际完成数（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

完成进度

2022年度

12,077.08

60,642.66

106.39%

2021年度

19,162.33

48,565.58

85.20%

2020年度

29,403.25

29,403.25

51.58%

注：2020年度、2021年度、2022年度数据业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五、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已公开披露信息对照情况说明

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各年度定期报告和其他

信息披露文件中的内容不存在差异。

附件：

1、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04月04日

附件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2025年12月31日

编制单位：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15,292.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一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一

投资项目

序
号

1

承诺
投资
项目

收购
常熟
叶片
20%
股权

实 际
投 资
项目

收 购
常 熟
叶 片
20%
股权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15,292.00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15,292.00

实际投资金
额

15,292.0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15,292.00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2021年：15,292.00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15,292.00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15,292.00

实际投资金
额

15,292.00

实际投资
金额与募
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的差额

一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以 使
用 状 态

日期

不适用

注：公司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3,490,015股，发行价格为 6.51元/股，发行总价为 15,
292.00万元，此外并支付现金15,000.00万元收购常熟叶片20%股权。

附件2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截至2025年12月31日

编制单位：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序号

1

项目名称

收购常熟
叶 片 20%

股权

截止日投
资项目累
计产能利

用率

不适用

承诺效益

常熟叶片2020-2022
年累计实现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普通股
股东的净利润不低

于5.7亿元

实际效益

2020年度

29,403.25

2021年

19,162.33

2022年

12,077.08

截 止 日 累 计
实现效益

60,642.66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是

注1：上述对照表中2020-2022年度实际效益业经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计。

注2：截至2025年12月31日，收购常熟叶片20%股权承诺效益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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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4月3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浙江杭州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金一路 111 号，浙江健盛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六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31

149,927,412

43.756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茂义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 络投票相

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

《股东会议事规则》及《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7人；

2、董事会秘书张望望先生列席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9,885,912

比例（%）

99.9723

反对

票数

34,500

比例（%）

0.0230

弃权

票数

7,000

比例（%）

0.0047

2、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和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9,888,012

比例（%）

99.9737

反对

票数

33,300

比例（%）

0.0222

弃权

票数

6,100

比例（%）

0.0041

3、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9,878,712

比例（%）

99.9675

反对

票数

36,500

比例（%）

0.0243

弃权

票数

12,200

比例（%）

0.0082

4、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9,893,912

比例（%）

99.9776

反对

票数

27,800

比例（%）

0.0185

弃权

票数

5,700

比例（%）

0.0039

5、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决定2026年中期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9,879,812

比例（%）

99.9682

反对

票数

33,300

比例（%）

0.0222

弃权

票数

14,300

比例（%）

0.0096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9,881,912

比例（%）

99.9696

反对

票数

33,400

比例（%）

0.0222

弃权

票数

12,100

比例（%）

0.0082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9,879,812

比例（%）

99.9682

反对

票数

34,500

比例（%）

0.0230

弃权

票数

13,100

比例（%）

0.0088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9,880,312

比例（%）

99.9685

反对

票数

35,000

比例（%）

0.0233

弃权

票数

12,100

比例（%）

0.0082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9,714,012

比例（%）

99.8576

反对

票数

200,300

比例（%）

0.1335

弃权

票数

13,100

比例（%）

0.0089

10、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9,876,912

比例（%）

99.9663

反对

票数

37,400

比例（%）

0.0249

弃权

票数

13,100

比例（%）

0.0088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短期投资理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9,712,212

比例（%）

99.8564

反对

票数

203,100

比例（%）

0.1354

弃权

票数

12,100

比例（%）

0.0082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A股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
股东

持股 1%-5%普通股
股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
股东

其中:市值50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
股股东

同意

票数

130,942,287

16,296,100

2,655,525

355,325

2,300,200

比例（%）

100.0000

100.0000

98.7541

91.3842

100.0000

反对

票数

0

0

27,800

27,800

0

比例（%）

0.0000

0.0000

1.0338

7.1497

0.0000

弃权

票数

0

0

5,700

5,700

0

比例（%）

0.0000

0.0000

0.2121

1.4661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议案名称

《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
作报告》

《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
文和摘要》

《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
报告》

《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
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
事会决定 2026 年中期利
润分配的议案》

《关于续聘公司2026年度
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公司向银行申请综
合授信的议案》

《关于公司开展外汇套期
保值业务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6年度提供
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
议案》

《关于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进行短期投资理财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2,647,525

2,649,625

2,640,325

2,655,525

2,641,425

2,643,525

2,641,425

2,641,925

2,475,625

2,638,525

2,473,825

比例（%）

98.4566

98.5347

98.1889

98.7541

98.2298

98.3079

98.2298

98.2484

92.0640

98.1219

91.9970

反对

票数

34,500

33,300

36,500

27,800

33,300

33,400

34,500

35,000

200,300

37,400

203,100

比例（%）

1.2829

1.2383

1.3573

1.0338

1.2383

1.2420

1.2829

1.3015

7.4487

1.3908

7.5529

弃权

票数

7,000

6,100

12,200

5,700

14,300

12,100

13,100

12,100

13,100

13,100

12,100

比例（%）

0.2605

0.2270

0.4538

0.2121

0.5319

0.4501

0.4873

0.4501

0.4873

0.4873

0.4501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议案中，无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及无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

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丽芬、沈鹏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与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

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浙江健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4月4日

● 上网公告文件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健盛集团2025年年度股东会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03558 证券简称：健盛集团 公告编号：2026-028

浙江健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大会未出现提案被否情形。

2.本次大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4月3日（星期五）下午2点30分。

(二)召开地点：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待王镇焦新路南侧公司二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网络投票时间为：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 4
月3日9:15一9:25，9:30一11:30 和 13:00一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
cn)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4月3日，上午 9:15-下午15:00。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喻旭春先生主持本次股东会。

(六)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七)股东出席会议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74人，代表股份318,238,98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6.693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 人，代表股份 26,1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571 人，代表股份 318,212,88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6.6912％。

(八)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

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出席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71人，代表股份55,880,29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687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3人，代表股份 26,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2％。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568人，代表股份 55,854,19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850％。

(九)董事9人出席本次大会；高级管理人员2人、律师2人列席本次大会。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提案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会提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提案表决结果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提案表决情况：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317,778,9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55%；反对 337,7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1%；弃权122,2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55,420,2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768%；反对

337,7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44%；弃权122,252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88%。

表决结果：该提案为股东会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表决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提案表决情况：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317,764,4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09%；反对 337,8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2%；弃权136,6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29%。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55,405,7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508%；反对

337,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46%；弃权136,652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445%。

表决结果：该提案为股东会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表决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提案表决情况：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317,767,6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519%；反对 392,86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34%；弃权78,4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1,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7%。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55,408,9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566%；反对

392,8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030%；弃权 78,452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404%。

表决结果：该提案为股东会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表决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议案》

提案表决情况：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317,749,2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461%；反对 374,0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75%；弃权115,7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6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55,390,5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1235%；反对

374,0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693%；弃权115,752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71%。

表决结果：该提案为股东会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表决通过。

本制度详情请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

使用管理办法（2026年4月）》。

5、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考核方案的议案》

提案表决情况：

总的表决情况：

同意 317,677,41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35%；反对 448,52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09%；弃权113,052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55%。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55,318,72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950%；反对

448,52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026%；弃权113,052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023%。

表决结果：该提案为股东会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

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刘川鹏、李宗煊

(三)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接受本公司的委托，指派刘川鹏、李宗煊律师参加了本次股东会，

并对本次股东会的相关事项进行见证。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

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资格、出席本次

股东会人员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二)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为本次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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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赛隆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25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

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0），由于公司 2024年度经审

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1条的

规定，公司股票于2025年4月28日开市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若公司2025年度出现《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12条规定的相关情形，公司股票存在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2.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2025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41,000万元至 53,000万

元；扣除后营业收入为36,000万元至46,000万元；利润总额为亏损9,000万元至15,000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9,100万元至15,100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为亏损9,000万元至15,000万元；2025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34,000万

元至41,000万元。上述业绩预告相关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

所预审计。由于公司预计净利润为负值，若后续公司经审计的扣除后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或

出现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等其他不能消除

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况，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3.6条规定：“上市公司因触及本规则第9.3.1条第一款第一

项至第三项情形，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应当在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当年会计年度结束后一个月内，披露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在首次风险提

示公告披露后至年度报告披露前，每十个交易日披露一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司应当披露股票

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本次公告为公司第五次风险提示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风险。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可能触及的财务类终止上市情形如下表所示：

具体情形
是否适用

（对可能触及的打钩）

经审计的利润总额、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三者孰低为负值，且扣
除后的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

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追溯重述后利润总额、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三者孰低为负值，且
扣除后的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或者追溯重述后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未按照规定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因实施完成破产重整、重组上市或者重大资产
重组按照有关规定无法披露的除外。

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过半数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年度报告。

√

一、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原因

2025年4月25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

实施退市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0），公司聘请的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24年度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根据2024年度审计报告，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3.1条的规定，公司股票于2025年4月28日开市起被实

施“退市风险警示”。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3.12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因触及本规则第9.3.1条第一款情形，

其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实际触及退市风险警示情形相应年度次一年度出现下列

情形之一的，本所决定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

（一）经审计的利润总额、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三者孰低为负值，且扣除

后的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

（二）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三）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四）追溯重述后利润总额、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三者孰低为负值，且扣

除后的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或者追溯重述后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五）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六）未按照规定披露内部控制审计报告，因实施完成破产重整、重组上市或者重大资产

重组按照有关规定无法披露的除外。

（七）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过半数以上董事保证真实、准确、完整的年度报告。

（八）虽符合第9.3.8条的规定，但未在规定期限内向本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九）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申请未被本所审核同意。

（十）本所认定的其他情形。”

若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披露后出现上述情形之一的，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交易的

风险。

二、风险提示

1.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公司 2025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41,000万元至 53,000万

元；扣除后营业收入为36,000万元至46,000万元；利润总额为亏损9,000万元至15,000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9,100万元至15,100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为亏损9,000万元至15,000万元；2025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34,000万

元至41,000万元。上述业绩预告相关数据是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的结果，未经会计师事务
所预审计。公司于2026年3月5日召开2026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会计
师事务所的议案》，正式完成会计师事务所的改聘工作。目前，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工
作正在进行中，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最终披露的《2025年年度报告》为准。由于公司预计净利
润为负值，若后续公司经审计的扣除后营业收入低于3亿元，或出现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
意见、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等其他不能消除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况，公司股
票将被终止上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历次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情况
1、公司已于2026年1月3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

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6-008）。
2、公司已于2026年2月1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

市的第二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6-015）。
3、公司已于2026年3月7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

市的第三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6-021）。
4、公司已于2026年3月2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

市的第四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6-025）。
本公告为公司第五次披露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四、其他说明
公司将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公司所有公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中证网（https://www.cs.com.cn/）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审慎理性决策，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赛隆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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